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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06 年 4 月 7 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

普通照会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

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致敬，并提及主席 2004 年 6 月 21 日的说明和 2006 年 2 月

23 日的信，其中提到各国提交为执行决议各项规定而采取的措施的报告问题。 

 本常驻代表团还随函转递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政府根据上述决议第4段

的规定提出的报告（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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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4 月 7 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

普通照会附件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政府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 

提出的报告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没有并且无意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仍然致力于促进国际社会关于裁减和不扩散大规模

毁灭性武器问题的一切努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批准并执行了国际和区域各

级关于这个主题的各项条约和公约，体现了这种承诺。这些条约和公约包括： 

•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化学武器公约》） 

•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 1925 年《日内瓦议定书》 

•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和与原子能机构签署的保障协定 

 虽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还不是《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但国际人道主义法

律问题特设部会间委员会目前正在审查该公约，以期向行政部门建议，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应批准该公约。此外，已经建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签署《全面禁止核试

验条约》。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政府认识到必须防止在非国家行为者中间扩散大

规模毁灭性武器，并且声明，它不支持并且无意支持企图发展、制造、拥有、运

输、转移或使用核子、化学或生物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非国家行为者。 

 此外，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还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373 号决议的要求，成为若

干国际反恐公约的缔约国。这些公约是： 

 (a) 1963 年 9 月 14 日在东京签署的《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犯有某些其

他行为的公约》； 

 (b) 1970 年 12 月 16 日在海牙制订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 

 (c) 1971 年 9 月 23 日在蒙特利尔制订的《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

法行为的公约》； 

 (d) 1973 年 12 月 14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

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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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1979 年 12 月 17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f) 1980 年 3 月 3 日在维也纳通过的《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g) 1988 年 2 月 24 日在蒙特利尔制订的《补充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

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的制止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非法暴力行为的议

定书》； 

 (h) 1988年3月10日在罗马制订的《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 

 (i) 1988 年 3 月 10 日在罗马制订的《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

为议定书》； 

 (j) 1991 年 3 月 1 日在蒙特利尔签署的《关于在可塑炸药中添加识别剂以便

侦测的公约》； 

 (k) 1997 年 12 月 15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于 2005 年 9 月制订了 2005 年第 26 号法——《反恐怖主

义法》，除其他方面外，该法的宗旨是将恐怖活动定为犯罪行为，并且为侦测、

预防、起诉、定罪和惩罚恐怖活动作出规定，以执行上述各国际公约。应该指出，

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装置”指的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武器”包括

火器、爆炸物、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核武器。 

 《反恐怖主义法》陈述的犯法行为还包括与核事项或核设施有关的犯法行

为。第 20(1)节规定： 

 “如果一个人非法和蓄意地 

 (a) 企图获得或拥有核材料或设计或制造或拥有一种装置，或者企图制

造或获得一种装置，以图 

 ㈠ 造成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或 

 ㈡ 对财产或环境造成破坏； 

 (b) 以任何方式使用核材料或装置，或者以释放或可能释放核材料的方

式使用或破坏核设施，以图 

 ㈠ 造成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 

 ㈡ 对财产或环境造成破坏；或 

 ㈢ 迫使某个自然人或法人、某个政府间组织或国家采取或者不采取某

个行为， 

 这个人就从事了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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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节接着在分节里规定了对犯罪者的惩罚。惩罚包括徒刑，刑期可长达 20

年，如果犯罪行为造成死亡，则可以判处死刑。 

 《反恐怖主义法》第 21 节禁止玩弄涉及有害物质、有害物件、致命装置或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恶作剧。对该节所列罪行的惩罚是 15 年徒刑。 

 《反恐怖主义法》第 22 节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或核武器。该节的

规定符合第 1540 号决议，该决议在有关部分规定： 

“……各国应按照本国程序，通过和实施适当、有效的法律，禁止任何非国

家行为者，尤其是为恐怖主义目的而制造、获取、拥有、开发、运输、转移

或使用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以及禁止企图从事上述任何活动、作为共

犯参与这些活动、协助或资助这些活动的图谋。” 

 第 22 节陈述的犯罪行为和规定的惩罚显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政府

承诺并且决心起诉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境内以及在海外可能犯有陈述的各项犯

罪行为的公民和居民： 

 “22(1)——如果一个人非法和蓄意地使用、威胁或企图或密谋使用化学武

器、生物武器或核武器，以 

 (a) 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公民或通常居住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人士身

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境外期间危害他们; 

 (b) 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境内危害任何人；或 

 (c) 危害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境内或境外拥有、

租用或使用的任何财产， 

 这个人就从事了犯罪行为，在被起诉并定罪之后，可以判处无期徒刑。 

 22(2)——如果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公民或通常居住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

人士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境外非法和蓄意地使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或核武

器，这个人就从事了犯罪行为，在被起诉并定罪之后，可以判处无期徒刑”。 

 虽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还不是《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的缔

约国，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反恐怖主义法》在国内法上落实了《公约》的某些

规定。预计还将制订其他立法，全面执行《公约》。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化学武器公约》缔约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根据它在

《公约》中承担的义务，并意识到第 1540 号决议第 8 段、特别是其(a)、(b)、

(c)和(d)分段概述的各项要求，起草了 2004 年《化学武器公约法案》，该草案已

经提交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以征求意见。该法案努力执行我国根据《化学武器公

约》承担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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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法案将设立一个国家机构，作为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和其他缔约国联络的

国家协调中心，并履行《公约》规定的其他义务，包括：允许视察化学生产设施，

确保其活动未被《公约》禁止，禁止生产、储存、保留或使用化学武器，并且还

禁止进口和出口、获得、发展或生产某些类型的有毒化学品或前体化学品，对《公

约》陈述的其他罪行进行起诉。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已经履行某些义务，不过，议会尚未通过立法草案。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已经宣布，外交部是临时国家机构的召集方，国家机构由公共和私

营部门主要利益有关者组成。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通过其临时国家机构与当地的石化和其他有关行业合作，

向这个部门介绍其根据《公约》承担的义务。因此，自 2004 年以来，我国得以

根据《公约》第六条和第九编的规定，每年申报其他化学生产设施（OCPF)，并

且允许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技术秘书处视察员随机视察其他化学生产设施。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坚决主张根据第 1540 号决议第 8(d)段以及它与禁止化学

武器组织的关系的预期，在不扩散和促进和平用途国际合作方面进行多边合作。

为此目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参加了各区域和国际会议，以促进《公约》的目标

和宗旨，并且提名其若干法律、行政、技术和军事官员参加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主

办的和平利用化学方案。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仍然致力于实现第 1540 号决议和关于国际和平与安全和

裁军问题的其他多边倡议所载各项目标。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认为，实现国际和平

与安全是世界所有地区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